附件2

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殡葬惠民服务的若干

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
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殡葬惠民工作，将制定出台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殡葬惠民服务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意见和《殡葬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，推动丧葬服务普惠均等，进一步减轻居民丧葬负担的重要举措。北京市民政局党组多次专题调度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建议，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《若干措施》，并制定本市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，合理确定非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。

二、起草原则
一是坚持首善标准。强化首善意识，对在本市死亡且遗体在本市殡仪馆办理火化事宜的逝者，实行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免费，实现在京人群全覆盖。同时，免费提供骨灰盒，以及为户籍居民提供骨灰海葬、自然葬等免费服务项目。

二是坚持公益属性。聚焦群众可感可及，加大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力度，规定各公墓要加强骨灰堂、墙、廊、亭等立体安葬设施建设，确保供需动态平衡。将增强群众获得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，制定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并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切实降低群众丧葬经济负担。

三是坚持规范有序。构建规范化、透明化殡葬服务体系，通过系统随机分配遗体运输车辆、火化炉，按照保障基本、普惠供给的标准免费向群众提供骨灰盒，确保惠民政策落实落地。

四是坚持绿色发展。鼓励各经营性公墓结合实际开展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等不占地、不保留骨灰的生态安葬服务。倡导建设小型墓位，推行墓碑平卧式、墓区园林化，倡导在墓位建设中使用可降解环保材料。

主要内容

正文主要内容

《若干措施》分四部分，共14条举措。

第一部分是完善殡葬惠民政策，主要明确免费补贴的具体内容和适用条件，对符合条件的逝者实行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服务、骨灰盒、骨灰海葬、自然葬、困难群体骨灰立体安葬等服务免费,对符合条件的户籍居民实行骨灰立体安葬补贴。

第二部分是规范殡葬服务收费，制定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，合理确定非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，禁止在清单之外设立项目、收取费用。要求殡葬服务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完整准确公示殡葬服务机构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丧葬用品价格等。

第三部分是加大多样化服务供给，明确各经营性公墓因地制宜开展树葬、花坛葬、草坪葬等不占地、不保留骨灰的生态安葬服务。公益性公墓加强墓园设计，依据群众安葬需求，提供自然葬服务。

第四部分是加强惠民服务保障，强化土地、资金、殡葬基础设施等要素保障，依托96101殡葬服务专线和殡葬综合服务管理系统宣传殡葬惠民政策，推动移风易俗。

附件主要内容

一是关于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殡葬服务收费政策有关要求，将遗体接运、遗体存放、遗体告别、遗体火化、骨灰寄存、生态安葬、骨灰格位安葬7项纳入基础服务项目，坚持公益性定位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。

二是关于非基础殡葬服务项目清单。根据我市实际，确定非基础项目清单包括接运服务、洁身服务、告别服务、租赁服务、影音服务、礼仪服务、安葬服务、墓位服务、其他服务共9大类、40余项，加强收费指导，并按程序动态更新清单。



